
近日，年届92岁的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王淑英向记者袒露了自己长期以来的担

忧：老伴“走”了，自己又没有儿女，现在行动不便、孤苦一人，余生可以托付给谁？

想找个可靠的监护人，来解决其生活、就医、财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是王

淑英的当务之急。而这也是不少孤寡老人的共同心声。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

来，越来越多的人面临着和王淑英同样的困境。

谁来担任他们的监护人？民法典为这一群体提供了意定监护制度，并且明确了

“组织”可以成为意定监护人。就这项制度的开展情况，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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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寡失能老人􀏑余生可以托付给谁
社会监护服务组织担任意定监护人情况调查

年近80岁的北京市民李女士和
今年80多岁的丈夫都是某科研机构
的退休科研人员，家中还有一个 50
多岁、智力及精神多重残障的女
儿。李女士丈夫两年前因脑血栓摔
了一跤，送医院后经临床诊断有多
重疾病需长期住院，已不具备照顾
残障女儿的能力。这让李女士面临
一个难题：如果夫妻俩失能失智，女
儿又属于智力及精神多重残障，谁
来监护他们？而一旦夫妻俩离世，
谁来照顾女儿呢？

起初，李女士把自己家庭的监护
重任寄托于家族内部。她首先想到
了亲属中的后辈，其中一位是女儿的
表哥。但当她向其提出此事时，对方
不太情愿，其子女也坚决反对。

去年，机缘巧合，李女士遇到了
北京律师杨君，她建议李女士选择
意定监护，由组织担任监护人。根
据民法典规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属、其
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
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
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者部分丧失
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
监护职责。

经过多方沟通和解释，李女士
原单位下属的一家国有独资企业愿
意担任她的监护人，一旦李女士失
能失智，由这家国企履行监护职
责。同时，通过遗嘱指定这家国企
作为女儿的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民
法典研究中心主任孟强告诉记者，
我国传统上实行居家监护、亲属监
护，这也是目前社会上的主要形态，
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经
济文化和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出现了无子女家庭、计划生育特
殊家庭、残障家庭、空巢家庭。在监
护人方面，这些家庭难以做到由自
己的子女、近亲属来担任监护人，

“我国需要多元化的监护方式来保

障被监护人尤其是老年人的合法权
益，意定监护制度因此应运而生。”

杨君坦言，能在较短时间内给
李女士找到社会监护服务组织、监
督人并进行公证，超出了她的预料，
因为她之前所接触的很多类似家庭
根本走不到这一步。摆在大家面前
的一个共同难题是：社会上缺乏愿
意承担监护责任的组织。

杨君就曾因“实在找不到监护
服务组织”而头疼。她有一个孤独
症儿子亮亮，今年 20多岁，已经完
成了初中和职高教育。因为家庭的
特殊情况，她很早就开始关注意定
监护，想为亮亮安排好未来的生
活。一开始，她想找亮亮的表哥表
姐担任监护人，但想着同辈人一年
见不到几次，互相之间也缺乏了解，
能否尽到监护职责是一个问题。而
在社会上，确实少有专门做社会监
护服务的组织。

“既然不少家庭面临同样的问
题，为什么不自己去做呢？”2017年
底，来自北京、上海、湖北等地的部
分孤独症人士的家长在安徽省金寨
县发起了“星星小镇”项目，由家长
投资，按照成年孤独症托养和家长
养老的“双养”模式开展建设，其中
包括意定监护模式设计。杨君即是
其中一名家长。记者在采访中获
悉，有着同样经历的人并不在少数，
仅在一个500人的孤独症家长群里，
就有许多家长盼望社会监护服务组
织“尽快搞起来”。

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研究员肖
扬介绍说，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约有
心智障碍者 2580万人，涉及家庭人
口 8000多万。由于心智不健全，他
们中的大部分人认知能力受损、语
言表达和自控能力差，不能或不能
完全辨认自己的行为，为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需要监护人的监护。
肖扬以孤独症障碍者举例说，

我国最早诊断孤独症是在 20世纪
80年代初，随着岁月的流逝，早期诊
断的孤独症障碍者已经 50岁左右，
他们的父母年老体衰，失去了持续
监护照料的能力，而且，从父母角度
看，他们将遭遇医疗救治和入住养
老机构难等困境，比如抢救须有子
女签字，但是其子女是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无法做到。

“更令这些父母忧虑的是，自己
一旦离世，有心智障碍的子女的监护
职责由谁来承担？家庭财产是否还
能用到孩子身上？确定谁为监护人
能保障孩子未来的生存质量？这些
都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肖扬说。

2013年 7月 1日，修订后的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具备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老年人，可以在近亲属
或者其他与自己关系密切、愿意承
担监护责任的个人、组织中协商确
定自己的监护人。监护人在老年人
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时，依法承担监护责任。老年人未
事先确定监护人的，其丧失或者部
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依照有关
法律的规定确定监护人。”

2021年 1月 1日，民法典开始实
施，规定了成年法定监护、遗嘱监
护、协议监护、指定监护、公共监护
和意定监护。

江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李欣认
为，民法典虽然明确了“组织”可以
成为意定监护人，这是社会监护服
务组织担任意定监护人的制度依
据，但细则仍需完善，比如，意定监
护人承担的监护职责与社会工作中
的“照护”有显著区别，社会监护服
务组织培养监护理念需要时间。

根据公开信息，一些地方已经
在探索建立社会监护服务组织。

2020年8月，上海市成立了全国首家
专业从事社会监护服务的尽善监护
服务中心。2021年 11月，广东省第
一家社会监护服务中心——和谐社
会监护服务中心成立。2023年 10
月，北京市老龄协会结合本地的服务
实践经验，组织专家团队制定并发布
了《老年人意定监护服务指引》。

李欣认为，应该以意定监护制
度的地方性实践和案例为蓝本，逐
步在地方性立法中对社会监护服务
组织的监护监督做细则性规定，监
护监督措施包括监护协议登记、社
会监护服务组织主动监护报告、民
政等部门的监护审核等。还要加强
对担任意定监护人的社会监护服务
组织的法律指引。明确“监护”与

“照护”“陪护”的职责区分；允许依
监护类型界分监护职责；围绕“协助
决定”的监护理念，规范社会监护服
务组织监护人的监护权限和义务；
明确监护不当的法律责任。

受访专家还建议，可以在民法
典框架下，由立法机关出台有关意
定监护制度的单行法规，对包括社
会监护服务组织在内的意定监护健
康发展提供规范依据。

孟强认为，相关法律法规乃至
部门规章，可以围绕民法典意定监
护制度进行相关的配套制度完善工
作。例如意定监护的登记制度，意
定监护的监督监察制度，从事意定
监护相关任务的社会监护服务组织
及个人的组织、培育、管理制度，以
及对需要设立意定监护特定弱势群
体的精准帮扶制度等。“在具有意定
监护制度立法的一些国家，要求双
方在达成意定监护协议后，还需要
将协议在公权力机关进行备案登
记，以便交易第三人进行查询，保护
交易安全，同时也避免事后的纠
纷。”孟强呼吁，未来应当在相关法
律法规中增加规定意定监护的登记
制度，使这一制度能够平衡监护人、
被监护人与第三人的利益，更好地
发挥意定监护制度的预期功能。
（据《法治日报》陈磊 戴蕾蕾 高岳）

找不到合适监护人
意定监护应运而生

特殊家庭需求迫切
靠谱监护组织难寻

完善监督监管制度
出台监护实施细则


